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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锦西石化公司甲醇耦合轻烃改质富产低碳烯烃工业试验装置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名称
中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西石化分公司

地理位置 锦西石化分公司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新华大街 42 号

联系人 韩德惠

项目名称 锦西石化公司甲醇耦合轻烃改质富产低碳烯烃工业试验装置

项目类别 ☑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 □现状评价 □其他

项目简介

拟建项目，属于一套试验装置，仅测试和记录试验数据使用，不进行生产产品。

运行，建成后预计运行周期为 40 天，取得需要测试的数据和工艺参数后，试验

装置停止运行。自试验装置停止运行起，该套工业试验装置及其配套建设的辅

助设施不在本评价服务期限内。

现场调查人 冯冰 郭洋 现场采样、检验人 -

调查时间 2024.03.22 采样时间 -

陪同人员 韩德惠

存在的主要职

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该项目在生产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甲醇、乙烯、丙烯、丁

烯，丁二烯、间戊二烯、C1-C5 烷烃（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戊烷、异丁

烷、异戊烷），一氧化碳、氢气，己烷、庚烷、辛烷、异辛烷、溶剂汽油（C8

以上）、苯系物（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高温、噪声。

评价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安

监总安健〔2012〕73 号）及综合分析认定，由于本项目属于锦西石化公司重整

装置的一部分，不应将其单独划分，仍应与重整装置的职业病危害风险一致，

应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拟建项目在其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化学因素：乙烯、

丙烯、丁烯，丁二烯、间戊二烯、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戊烷、异丁烷、

异戊烷、一氧化碳、己烷、庚烷、辛烷、异辛烷、溶剂汽油、苯、甲苯、二甲

苯、乙苯、苯乙烯；物理因素：噪声、高温。

拟建项目在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GBZ 1-2010 等国家法律、法规、标准的相关要求；在建筑卫生学、辅

助用室、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应急救援方面部分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等国家法律、法规、

标准的相关要求。

通过对拟建项目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的分析，确定拟建项目应将班长、外

操岗位工人在巡检和采样过程中接触的甲醇、乙烯、丙烯、丁烯，丁二烯、间

戊二烯、苯、甲苯、二甲苯、一氧化碳、溶剂汽油作为拟建项目职业病危害的

关键控制点。班长和外操岗位作为关键控制岗位。

综上所述，根据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拟建项目基本执行了我

国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有关规定。拟建项目在今后工程的设计和工程建设中，

若能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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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落实，预计项目建成后，在正常生产运行情况下劳动者实际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可以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拟建项目中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能够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拟建项目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

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建议

（1）在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拟建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

篇，组织外单位职业卫生技术人员对设计专篇进行审核，并形成审核意见，对

设计专篇进行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经审核、修改通过后，方可开工

建设。

（2）拟建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其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

试运行，试运行时间应当不少于 30 日，最长不得超过 180 日。试运行期间应当

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评价报告，并组织外单位职业卫生技术人

员参加评审和验收工作，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

（3）拟建项目在试运行前应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

依据岗位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中的要求组织

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之劳动者。不得安排

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

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需要开展职业健康体检的岗位及体检项目，

见正文附件 1。

技术审查专家

组评审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

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等规定，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西石化分公司于 2024年 4月 15日组织有关专家(名单附

后)，对《锦西石化公司甲醇耦合轻烃改质富产低碳烯烃工业试验装置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进行了评审。锦西石化公司、辽宁省安全

科学研究院、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辽锦分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专

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概况的介绍和评价机构对《报告》的汇报，通

过充分、认真地讨论，形成如下审查意见:

一、出具《报告》的评价机构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评价资质；

二、《报告》的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规、

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三、《报告》评价目的明确，方法正确，程序规范;
四、《报告》对项目工程和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析；

五、《报告》结论正确，建议可行；

六、专家组建议:
1、规范引用评价依据:
2、类比资料要有可比性;
3、补充设备布置图;
4、落实专家组提出的其他建议。

现场相关图像

摄影


